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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称“章公祖师像不属于阳春村”，
荷兰藏家有何证据？

□据 新华社海牙12月7日电（记者 刘
芳 杨昕怡）

备受关注的章公祖师肉身像跨国司
法追索相关取证工作已基本完成，福建
省大田县阳春村村民代表委托的律师团
表示，计划近期前往荷兰开展工作。

知情人士向记者证实，中方的一贯立
场是，对荷兰藏家愿意将章公祖师像归
还给中国表示赞赏，也为其下了很大功
夫对佛像进行研究表示钦佩。中方真
诚希望，荷兰藏家能以真正的良好意愿
和合理条件，尽快与中方达成归还协
议，让章公祖师像回到其应该属于的地
方和人民。

中方同时强调，章公祖师像属于被盗
文物，证据确凿，无论后来经过怎样的转手
交易，都不能改变其被盗窃、走私的事实。
根据相关国际公约、中荷两国法律及国际
上流失文物返还的惯例，被盗文物都应该
无条件返还，而不能以购买方式解决。中
方从未授权任何人跟荷兰藏家洽商文物买
卖事项，反对将章公祖师像返还与其他不
相干的事情混为一谈。

藏家告诉记者，两年前，一些欧洲收藏
家就已将手中的中国文物艺术品汇成一
组，并委托中间人处理，他最近把章公祖师
像也放在其中。他说：“我9月跟中国政府
的人说的是，如果佛像作为整组藏品不可
分割的一部分被一起买下，那佛像的实际
售价肯定低于很多人提议向我购买时开出
的2000万至3000万美元。”

范德弗利教授认为，藏家打包交易的
想法“荒唐可笑”。她说：“他想怎么组合都
可以，但是以为中国人会买下整组收藏，还
以此作为条件，那就荒唐可笑了。”

关于“合理补偿”，荷兰二战劫掠艺术
品归还委员会副主席、阿姆斯特丹大学艺
术与法律教授范德弗利女士认为，如果藏
家能够证明当年是合法获取的，中国方面
给予藏家一定补偿以促成返还，“这样做合
情理，虽然并无必要”；如果中方能够证明，
只要藏家当年作足调查，就一定会知道佛
像是被盗文物，那就是另一回事。

藏家说他当年是花4万荷兰盾（1欧元
约合2.2荷兰盾，2002年欧元流通以后，荷
兰盾退出历史舞台）将佛像买到手的。他
还说过，曾有人出1000万欧元购买佛像，
他都没有出手。

11月底，藏家向多家媒体宣布：“且不
论当年购买价格及后续投入，这尊佛像本
身就是一件极其罕见、堪称‘无价’的历史
珍品。为此，我当然期待得到实实在在的

‘补偿’。”

关于藏家前往中国开展石刻研究的要
求，中方已答复：“将在双方达成章公祖师像
返还实际意向的前提下妥善安排。”

记者从多方渠道获悉，荷兰藏家希望将
佛像归还给厦门市南普陀寺。中方数月前已
告知藏家，厦门市南普陀寺已开具证明，称其
自开山以来从未供奉过任何肉身像，现今也
无意供奉章公祖师肉身像。

在跨国起诉即将开始之际，荷兰藏家近日
通过电话和邮件向新华社记者介绍了他提出
的三个归还条件。

藏家说：“第一，我要求将佛像归还给一座
佛教大寺，而不是村里的小庙。第二，我想做
些与佛像无关的研究，希望中国方面配合。中
方表示同意，但是一直没有兑现。第三，我要
求得到一笔合理补偿，他们不同意。我又把佛
像放入一组藏品中，如果有人将整组藏品买下
给中国，佛像的单价就无从知晓。他们也不打
算这么做。”

中方立场

打包出售“荒唐可笑”

“合理补偿”是否合理？

荷兰藏家的三个归还条件

厦门市南普陀寺不愿接收

中方：藏家与佛像无关的研究
会妥善安排

归还章公祖师肉身像，
荷兰藏家有何条件？

□据 新华社海牙12月7日专电（记者 刘芳 杨昕怡）

自今年3月荷兰藏家委托人就章公祖师肉身像首次
发表声明至今，新华社记者一直与藏家、法律界人士以
及中国文物部门接触，跟踪了解事件进展。持有肉身像
的荷兰藏家近日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继续坚称，他
有充分证据，“可以科学地证明自己持有的肉身像绝对
不是来自（福建）阳春村”。

中国文物部门早已表示，章公祖师肉身像属于福建
省大田县阳春村被盗文物，有关证据相互印证、环环相
扣、清晰确凿。

荷兰藏家到底有什么证据？专家对他所说的证据
又是怎么看的？详情请扫描二维码。

大图：这是3月3日在匈牙利
自然科学博物馆拍摄的专家研究
章公祖师肉身像的资料照片

（新华社发）

小图：这是供奉章公祖师肉身
像的阳春村普照堂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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